	標案名稱: 花蓮縣政府奉准減損財產、物品一批

	招標案號：sk1090001452
	契約編號：sk1090001452

	財產變賣契約書

花蓮縣政府


花蓮縣政府奉准減損財產、物品契約書
         賣方：    花蓮縣政府         (以下簡稱甲方)

立契約人

         買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以下簡稱乙方)
雙方同意訂定本買賣契約共同遵守。其條約如下：
ㄧ、財產標的名稱：花蓮縣政奉准減損財產、物品一批。
二、履約地點：花蓮縣政府行政暨研考處(庶務科)二樓（地址：花蓮市府前路17號）
三、財務標的概要: 電腦121台.筆記電腦5台.螢幕16台.投影機1台. 刷卡機1批.擴大機1台.印表機8台.碎紙機6台.掃瞄器1台.伺服器1.擴音機1台.監視器2個.相機3台.展示櫃2個。
四、財務總價：本財物契約總價款計新台幣                 元整

五、履約期限：應於契約簽訂當日向本府財政科繳納得標價款，並於

              繳款後7日內領取所得標物品，否則以棄權論。

六、付款方式：經甲方將財物及備齊相關證件資料一併交予乙方，乙
             方向甲方(指定納款處)一次付清總價款後，財產歸乙

             方所有，並由乙方自費運離甲方存放財物之處所。
七、契約份數：本契約正本二份，甲乙雙方各執一份，副本二份，並
  以簽約日起生效。
簽約人：賣方：    花蓮縣政府         (以下簡稱甲方)

買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以下簡稱乙方)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　國　　109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